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(SOP) 

一、法令依據：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 

二、處理流程 

三、作業注意事項  
 1.書面申訴書或紀錄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，並由申訴人簽名蓋章： 

  (1)申訴提出者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住居所、

聯絡電話及申訴日期；委任代理人並應檢附委任書。 

  (2)申訴事實發生日期、內容、相關事證或人證。 

 2.本公司及所屬單位性騷擾申訴管道請參照「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屬區管理(工程)處性騷擾申訴方式

一覽表」。 

 

本人或法定代理人、 
委任代理人提出申訴 

判斷適用法律 

性工法 性騷法 

應由申訴人向性騷

擾事件發生地之警

察機關提出申訴 

1.申訴人：依性工法第 32-1 條規定，
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

2.被申訴人：30 日內以書面向原受理
單位提出申復 

是否為 
銓敘人員 

成立 不成立 

做成懲處及其他
適當處理之建議 

申訴決定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並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

（2個月內結案，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） 

審酌情形為必要
處理之建議 

調查完成後，提申評會評議 

決定申訴 
成立與否 

是 否 

1.組成專案調查小組於申訴或移
送到達之日起 7日內進行調查 

2.通報被害人勞務提供地之地方
主管機關(勞動部職場性騷擾案
件通報系統) 

應移送具管轄權之機關並副知當

事人 

是否有 
受理權限 

30 日內繕具復審書，經由本
公司陳報經濟部，向保訓會提
起復審 

當事人不服 

是 否 


